
一天，晓法和朋友相约出行，下楼在路
边等车时，看到不少摊位售卖殡葬用品，晓
法上前看了看，都是祭祀时常用的冥币、香
等。大家也许要问，难道还有不常规的？

近些年，在殡葬用品市场上，出现一种
整体排版、底纹甚至人物头像都与人民币相
似的“人民币版”冥币。

2025年 4月，网络监测发现，江苏省淮
安市金湖县某殡葬用品店销售“人民币版”
冥币。中国人民银行淮安市分行联合淮安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金湖县公安局等部门开
展执法，查处冥币批发商王某某，并根据其
提供的线索追查到印刷商严某某，查获大量

“人民币版”冥币成品、半成品及印刷模板。
鉴于王某某积极配合调查、有检举表

现，相关部门依法对王某某处以警告、罚款
4500元，并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对严某某处
以罚款 52000元，并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将
涉案冥币全部销毁。

2024年 12月，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发现，西宁市某殡葬服务部库

存少量“人民币版”冥币，虽未对外销售，没
有产生违法所得，市场监管局仍依法对相关
人员处以警告、罚款 1000元，并将涉案冥币
全部销毁。

特别提示
所谓制售“人民币版”冥币，是指制作、

销售的冥币上，使用或仿制了正在流通或已

退出流通的人民币完整图案，或者人物头像
等人民币正背面主景图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人
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禁止制作、
仿制、买卖人民币图样，不得在祭祀用品、生
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

对有上述违法行为的，由中国人民银行
或其分支机构给予警告，并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予以处罚：即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
品上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中国人民银行
应当责令改正，并销毁非法使用的人民币图
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3月30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殡葬管理
条例》中也明确，丧葬用品仿制或者使用人
民币图样的，依照人民币管理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给予处罚。

临近清明节，倡导大家使用绿色环保的
殡葬用品。若发现非法制作或售卖“人民币
版”冥币的行为，可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民
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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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至，
人们或缅怀逝者，或踏
青赏春。你知道吗，这
些平常事的背后，也暗
藏法律风险。请与晓法
一路同行，学法用法。

被查处的“人民币版”冥币。

销售“人民币版”冥币违法

途中，晓法看到不少人在路边或路口处
通过焚烧各类殡葬用品来缅怀逝者，有的人
会在离开前仔细扑灭火源，有的人则随意处
理，这背后就隐藏着巨大隐患。

2025年3月30日中午，家住北京市通州
区的居民张某携带 4袋祭祀用品来到朝阳
区一荒地处，在未做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
下，冒风焚烧纸钱祈福。其间，她只看到烧
纸的荒地与路边有一层铁皮围挡，却未注意
到铁皮围挡下方的空隙长满杂草。

张某离开后，未燃尽的火星引燃杂草，
火势快速蔓延，穿过铁皮围挡下方的缝隙，
最终引燃路边停放的车辆，造成 7辆车烧
毁、2辆车烧损。

事后，张某因涉嫌失火罪，被北京市公
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同时需全额赔
付所有车辆及相关财产损失。

2025年 4月 6日，湖北省黄梅县居民陈

某到山上为已故亲人扫墓祭祀时，在坟前
焚烧香纸并点燃鞭炮，鞭炮火星四溅，引燃
周边杂草。火灾发生后，陈某与其丈夫虽
积极参与救火，并拨打火警及应急电话，但
火势已难以控制，导致大面积乔木林地被
烧毁。

经林业部门勘测，此次火灾过火面积达
9.6181公顷。案发后，陈某主动投案自首，
向受害村委会赔偿生态补偿款2000元。

黄梅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某因过失
引发森林火灾，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
成失火罪，鉴于其认罪悔罪态度诚恳，积极
赔偿火灾生态补偿款，配合生态修复，依法
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六个
月。

特别提示
失火非小事，违法必追责。有的群众

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祭祀失火是无心之失，
因此无需承担刑事责任，殊不知过失引发
火灾，同样会触犯相关法律。判定失火罪
的关键在于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而非行
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只要行为人因疏
忽大意未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而引发火
灾，造成严重后果，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
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过失引
发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以放火危害公共
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过失放火致人重伤、死
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野外用火要谨慎

来到野外，广阔天地让晓法和朋友们
心旷神怡，野花野草更让人萌生春光美好
的欣喜。朋友提议采一些野菜带回家尝
鲜，晓法赶紧进行制止，并给大家介绍了几
起案例。

浙江 3名游客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挖
野菜，被护林员拦下。经鉴定，他们采的 18
株植物全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最终，3人
分别被罚款7000元、6000元、4000元。

河南农民孙某进山采挖了 3株看似普
通的兰草，没想到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
院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特别提示
随意挖野菜涉嫌违法，根据刑法相关规

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相关规定，
未取得采集证或者未按照采集证的规定采
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由野生植物行
政主管部门没收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和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下的罚款；
有采集证的，并可以吊销采集证。

除了公园、景区，哪怕在看似普通的山
坡、路边，随意挖野菜也可能涉嫌违法。比
如，在明令禁止进入的具有国家保护植物标
识的特殊区域采挖野菜，挖野菜途中毁坏的
花卉绿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的植物，行为人或将承担危害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刑事责任。但通常
情况下，植物保护区会设有保护设施
和保护标识。如果在未设
保护标识的区域挖野
菜时，不慎挖出国家
保护植物，这种误
挖行为不需要
承 担 法 律 责

任，但应及时与当地林业或农业主管部门联
系，按照规定对挖出的国家保护植物进行后
续处理。

随意挖野菜不仅会破坏自然环境，还有
相当高的安全风险。一些公园、景区会定期
喷洒除草剂等，野菜上很可能残留药剂中的
有害物质。还有些野菜本身就含有毒性，盲
目食用也会损害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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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不可随意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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